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的补充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建筑施工行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文件要求，自2021年11月18日起，全区新申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现将《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南建水函〔2021〕48号）文件调整如下：
　　原文附件《施工许可核发后检查材料清单》的材料清单第8项“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由可选调整为必选。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南建水函〔2021〕48号）.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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